
文化旅游营销专项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树立全域旅游整体营销观念，深化与景区景点、乡村旅游点、文旅协会、重点企业等的合作，巩固全域旅游创建成果，统筹全区文化旅游体育资源，开展多样化的营销活动。
截止评价基准日，实际到位项目资金6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实际使用资金60万元，资金执行率100%。
（二）项目绩效目标。
开展露营节、音乐节、美食节等乡村旅游节庆活动，营造乡村旅游节庆氛围，促进屯溪区乡村旅游发展。在黎阳in巷、老街等街区举办美食、非遗等主题活动，推动屯溪区夜间经济发展。积极开展融杭接沪活动，巩固与西湖区、桐庐、建德等杭州都市圈城市的合作，开展旅游资源共建共享、客源互送互通。2024年开展了不少于20场次的文旅营销活动，促进了屯溪文旅品牌形象提升。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为规范经费使用，绩效评价工作从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批标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1、依据年初设定的总体目标进行评价。
2、为加强项目经费管理，本项目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对批准的经费支付做好账务设置和账务管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全年文旅营销活动不少于8场次(全年实际20余场次）。
（2）质量指标：完成预期目标，已经按照年初既定目标完成，屯溪区文旅资源知名度得到一定提升；
（3）时效指标：2024年内已完成文旅资源营销活动，2024年文旅营销项目以及资金执行率均为100%；
（4）成本指标：坚持节约控制成本，在规定成本范围内完成项目。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通过举办或参加文旅营销活动，积极推广提高区域知名度，带动了区域经济提升；
（2）社会效益：通过举办或参加文旅营销活动，促进文旅市场发展，每年带动文旅市场就业人口；
（3）生态效益：生态的旅游环境进行了有效宣传；
（4）可持续影响：带动区域旅游经济提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游客满意度为90%。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此项目旨在通过举办或参加系列文旅营销活动积极对外宣传屯溪区文化、旅游、体育资源，对提升区域知名度起到推广作用，对提高区域文旅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
经评价分析，文化旅游营销专项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100分，评价等级为“优秀”。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按照项目实施绩效评价要求，我局每年定期会对项目经费进行绩效自评，填报绩效自评表和自评报告。
（二）项目过程情况。
在经费使用过程中,严把监督审核关,建立健全内部审批制度，同时定期或不定期对经费使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基本做到经费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各项制度执行落实较好，经费使用较为安全规范。
（三）项目产出情况。
2024年全年营销活动场次已完成20余次。
（四）项目效益情况。
1. [bookmark: _GoBack]2024年先后开展“国潮迎新春、梦幻屯溪情”屯溪宠粉免费汉服旅拍、龙年新春汉服沉浸式演绎周等国潮体验活动，增强街区沉浸式互动体验氛围。开展“龙腾三江 欢度元宵”2024屯溪区非遗民俗节暨焰遇·新安江创意城市焰火晚会活动，将民俗踩街与烟花大会相结合，打造屯溪夜间消费新场景。举办端午龙舟文化节、中秋舞龙会、国庆民俗展演等活动，增添街区节日文化氛围。常态化举办江畔音乐会，打造屯溪音乐会品牌，推进街区主客共享文化空间打造。举办乡村星空露营节、音乐节、后备箱集市等乡村旅游节庆活动，为乡村旅游集聚人气。屯溪区2024年旅游接待量同比增长11%；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15%。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通过开展绩效自评和评价,提升了财政支出的科学性、效益性、管理水平的评判水平,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项目投资、资金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有力地推动各部门、各单位对项目的科学论证与规划,健全项目资金的核算与管理制度,促进部门不断完善内部管理,不断提高理财水平。
6、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年度绩效目标表数量细化程度不够。2024年实际完成的部分工作未在年度绩效目标表数量目标中体现，绩效目标表做得不够细化，列入绩效目标表的工作目标相对于年度总结来说，范围较小。
 2、本部门绩效评价的组织管理方面还缺乏经验。未建立起相应的流程，方法也较为单一，需要学习培训。
七、有关建议
无。

